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服务指南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一.事项名称: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许可
二.申报范围：申请变更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》的自然人 
三.申请条件:
1.与原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、劳动关系；
2.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；
3.按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申请。
四.申请材料：
1.与原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关系、劳动关系的证明
2.拟变更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接收的证明
3.身份证明（居民身份证）
4.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》
五.依据：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
六.审批流程：受理→办结
七.法定许可时限： 4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： 1个工作日
九.决定书类型：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》
十.取证方式：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一.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办理窗口：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（A115窗口、A116窗口）
联系电话：0632-5081812，5081069
监督投诉：0632-50818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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